
永自然资规 E⒛24〕 8号

永春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下达⒛γ■”号地块
用地规划条件的通知

永春县土地收购储各服务中心 :

永春县 2u4~25号地块选址于永春县桃城镇化龙社区和长安

社区,根据 《永春县留安济川单元 350525-07-A-31地块控制性详

细规划动态维护》,结合项目性质与区位条件,现就永春县⒛叫-25

号地块用地规划条件明确如下:

项 目 规划设计要求 备注

设

地

况

建

用

情

地块编号 永春县⒛24-25号地块

具体位置
永春县桃城镇化龙社区和长安社区,用 地四至详见附

图

用地面积 323舛 平方米

用地性质 城镇住宅用地、商业用地

建设内容
商业、住宅建筑及相应的配套服务设施等,该项目住宅

计容建筑面积不少于27OO0平方米,商业设施计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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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面积不少于笱OO0平方米,其中应建设商业建筑面

积不少于⒛000平方米的大型商场。

建设

用地

强度

控制

建筑密度 (50%

容积率 >1.0」匪兰2.3

绿地率 )10%

建筑限高 兰80米

建筑

及空

间设

计要

求

建筑退让控

制

新建建筑退让最小距离应同时满足 《福建省城市规划

管理技术规定》中退让建设用地红线、退让道路红线

和建筑间距的最大控制要求;建筑物地下部分退让用

地红线不少于4米。

建筑

间距

用地内建筑间距以及与用地外已建建筑间距应满足

《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中建筑间的最小间

距控制要求,同 时必须符合日照、消防、抗震安全、

环境保护的要求,并综合考虑通风、视觉卫生、工程

管线敷设等方面的要求。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单位出

具日照分析复核报告。

建筑空间布

局

建筑布局朝向应充分考虑节能减排的要求,尽可能便

于自然采光、通风,减少建筑能耗;地块内建筑群体

的组合应强调整体性和连续性,整体形成层次丰富的

景深关系及高低错落、起伏有致的天际线形态。

建筑

形态

应充分考虑人的舒适性与方便性,创造连续的视线吸

引点,注重建筑向山、向水开敞、通透,塑造独具特

色的建筑形态,建筑最大连续面宽的投影不宜大于 60

米。

阳台形式 阳台排水管应接至污水管网,空调外机应隐蔽设计。

公共开放空

间

应注重室外空间的美化绿化设计,创造一个良好的居

住环境。绿化工程应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

地块总体布局、建筑单体设计等除了须满足上述要求外,还须与周边

建筑环境、自然环境相协调,符合控规及 《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

规定》要求,综合考虑沿路景观和夜景效果,夜景工程与建筑主体同

步设计、同步施工。

公共

服务

设施

项 目 配套标准

最小规模

用地

面积

建筑

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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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要求

社区卫生室 建筑面积215m2/千人 3om2

文体活动室 建筑面积≡1OO m2/千 人 2oo m2

文体活动场

地
用地面积三150m2/千 人 3oo m2

物业管理用

房
按不少于总建筑面积 2‰配置。 1oo m2

公共厕所环

卫设施

鼓励和推广附属式公共厕所,有方便

的对外出口。应配建一座建筑面积不

少于 50盯的垃圾运转房,生活垃圾

收集点服务半径不宜超过⒛m。

30-60

1112

配电室
符合供电部门要求,尽可能与其他建

筑合建。

50-120

r112

通信接入机

房

可附设在其他建筑内(含广电在内的

小区通信综合接入设施用房,用 于设

置固定通信、移动通信、有线电视等

接入网设各 )。

社区终端共

同配送站

每个社区至少应设 1处代收服务店。

可与物业或店铺合作,有条件宜设自

提柜。

智慧安防

依据《关于在全市推广开展智慧安防

小区建设的指导意见》 (泉公综

〔⒛22)359号 ),采用智慧安防小

区建设模式。

商业

服务

商业部分若将来可能作为餐饮业使

用的,在建筑方案设计时应设计配套

的排烟管道,并在单体设计方案中标

注专用烟道位置,排烟措施影响到建

筑外立面的,应在立面效果图中予以

体现。

1oo m2

小区人数按户均 3.5人计算;非独立占地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宜集中

设置,且宜设置在位置明显、交通便利、方便群众办事的地方,并与

主体建设项目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

交通

组织

交通影响评

价
方案报批时应提交交通影响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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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出入口 北侧、 东侧、南侧

停

车

泊

位

机动

车位

按照 《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执行,应将停

车位中的 10%作为公共停车位,不得出售,并宜在地

面设置。配建停车位应 100%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

安装条件。

爿卜机

动车

位

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

车库,或在室外预留空间供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并

同步设置具各定时充电、自动断电、故障报警灯等功

能的智能充电控制设施。

市政

工程

要求

竖向设计
参照控规及周边道路竖向标高并结合场地地形和项目

特点,按规范要求编制竖向设计。

消防 满足消防要求。

电力、电信、

给水、排水、

燃气

与城市管网衔接,按项目特点和规范要求做好规划设

计,场地内现有排水渠应按规范建设并满足排水要求。

防灾(地质灾

害 )

做好场地防灾设计,对高度超过 7m以上的超高挡土

墙,应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论证,经论证符合地质

安全要求的方可采用。

其他

应根据有关部门要求,按相关规范组织设计并落实各

项市政配套设施,做好竖向设计和各类工程管线规划 ,

并纳入城市管网体系。

其他

规划

管理

要求

方案评审时应提交不少于两个总平方案供比选,建筑风格与立面效果

不少于两个 (按推荐总平方案 ),提交建筑方案文本深度应满足 《永

春县建筑工程建设许可阶段报建图纸编制内容及深度规定》要求。

本项目设计的人防、防洪、抗震、环保、文物保护、水利等设施建设

均应根据有关部门要求,按相关规范组织设计,并按有关部门要求开

展相关影响评价。

符合国家、省、市及相关部门关于绿色节能、海绵城市、装配式建筑

等建设管理的相关文件要求。

该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实行审批制。

未尽事宜根据控规和 《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泉州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转发泉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

于加强新建商品住宅及商办类建筑建设管理的通知》。若建筑设计方

案报批前,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定有调整的,应按新的规定要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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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规划设计。

本规划条件附图壹份,图文一体方为有效文件。

本规划条件有效期叁年 (自 发文之日起算),逾期未办理土地出让手
续的,本规划条件自动作废。

附件:永春县⒛24-25号地块用地红线图

抄 送:县纪委监委 ,

城市管理局、

永春生态环境局,县发改局、财政局、住建局、

应急局、工信商务局,桃城镇政府,县有关领导。

⒛24年 6月 5日 印发永春县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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